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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西行规发〔2025〕7 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导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导项目

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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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导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鼓励区域文艺精

品创作与转化，推动我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的“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

导项目”（以下简称“引导项目”）由区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金，

专项用于文艺创作扶持和文艺精品奖励。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鼓励扶持优秀原创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成

果转化，奖励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优秀文艺作品。

第二章 资金管理

第四条 引导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遵循“统筹兼顾、择优支

持、激励创新、公正透明”的原则，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通

过对“文艺创作扶持”和“文艺精品奖励”两类项目的扶持和奖

励，引导优秀文化企业、优秀作者和艺术人才积极创作生产优秀

原创文艺作品，着力打造精品力作，提升西城区文化影响力。

第五条 引导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严格遵守国家和北京市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采取先评审后支持的方式，纳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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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预算管理。

第六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引导项目的组织实

施工作。

第七条 按照“谁申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引

导项目的申报单位和实施主体对申报项目的合规性、合理性、真

实性负责。

第八条 引导项目的申报主体须拥有所申报项目的作品版

权、评奖申报权和荣誉权，征信良好，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之一：

（一）“西城人写世界事”:企业申报主体为北京市西城区内

依法经营的各类主体，个人申报主体为具有北京市西城区户籍或

工作居住证的公民，申报项目创作题材不限；

（二）“世界人写西城事”:企业申报主体为北京市西城区外

依法经营的各类主体，个人申报主体为无北京市西城区户籍或工

作居住证的公民，申报项目题材及内容须突出西城元素、充分展

示西城形象。

第三章 文艺创作扶持

第九条 文艺创作扶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鼓励

“西城人写世界事”、“世界人写西城事”，重点聚焦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获得国家级常设性文艺奖项潜力，有

助于提升西城区文化影响力的创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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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文艺创作扶持的项目申报范围包括：文学创作及成

果转化项目、剧本（影视剧、舞台剧）创作及成果转化项目、音

乐创作生产项目、其他艺术门类创作生产项目。

第十一条 文艺创作扶持的项目入围资格需经项目综合评审

确定，入围项目按照以下范围及标准分阶段扶持：

（一）文学创作及成果转化项目

1.具体包括：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长篇纪实文学、中

短篇小说集、诗歌集等；

2.申报项目创作阶段须完成初稿，成果转化阶段须完成出版

发行；

3.文学项目创作阶段最高扶持额度不超过 15 万元，成果转

化阶段最高扶持额度不超过 15 万元。

（二）剧本（影视剧、舞台剧）创作及成果转化项目

1.具体包括：

（1）影视剧本：电影剧本、电视剧剧本；

（2）舞台剧本：根据文本在成果转化中的占比分为语言类

和非语言类剧本；

①语言类：话剧、音乐剧、戏曲、曲艺等;

②非语言类：杂技剧、舞剧等；

2.影视剧本、语言类舞台剧本项目创作阶段须完成初稿、非

语言类舞台剧本须完成彩排；影视剧本成果转化阶段须完成首

映、舞台剧本成果转化阶段须完成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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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作阶段剧本项目最高扶持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成果转

化阶段，影视剧最高扶持额度不超过 150 万元、舞台剧最高扶持

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

（三）音乐创作生产项目

1.具体包括：单首音乐或歌曲创作生产、专辑音乐或歌曲创

作生产（或整台音乐演出）等；

2.申报当年年内，音乐创作生产项目须完成上线发行或首

演；

3.单首音乐或歌曲创作最高扶持额度不超过 2 万元；

4.专辑音乐或歌曲创作生产（或整台音乐演出）最高扶持额

度不超过 20 万元。

（四）其他艺术门类创作生产项目

1.具体包括：视觉艺术创作展示（美术、摄影等）、视听类

网络文艺创作播放（短视频、微短剧等）等；

2.申报当年年内，视觉艺术创作生产须进行展览展示、视听

类网络文艺创作生产须上线播放；

3.其他艺术门类作品最高扶持额度不超过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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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精品奖励

第十二条 文艺精品奖励的申报项目应为获得过中央宣传部等国家部委批准设立的常设全国

性文艺奖项或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优秀文艺作品，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文艺门类 奖励事项 奖项名称 类别 奖励标准 设立单位

电影 获奖奖励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电影类）
100 万元 中央宣传部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

（优秀故事片奖、优秀青年创作影片、

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及提名奖）

80 万元

（提名奖 20 万元）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

最佳儿童奖、最佳美术片奖、最佳戏曲片奖及提名奖）

60 万元

（提名奖 15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

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奖及提名奖
60 万元

（提名奖 15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
优秀故事片及提名奖

20 万元

（提名奖 5万元）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20 万元 中共北京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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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获奖奖励

（电影奖）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天坛奖 20 万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新人首作·注目未来 10 万元

电影+单元（含短片单元） 5万元

奥斯卡金像奖等国际 A类电影奖项
主竞赛单元奖项

（正能量、主旋律为前提）

80 万元

（提名奖 40 万元）
国际知名

电视剧 获奖奖励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剧）
100 万元 中央宣传部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视剧飞天奖

（电视剧一、二、三等奖及提名奖）

80、60、40 万元

（提名奖 20 万元）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国电视金鹰奖

最佳电视剧及提名奖
60 万元

（提名奖 15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优秀电视剧及提名奖

20 万元

（提名奖 5万元）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中国电视剧将及提名奖）

50 万元

（提名奖 20 万元）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电视剧奖）

20 万元

（提名奖 5万元）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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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

片（专题

片）

获奖奖励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类）
100 万元 中央宣传部

国家广电总局“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 20 万元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优秀电视纪录片 20 万元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国电视金鹰奖 优秀电视纪录片 20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系列纪录片、最佳纪录片 20 万元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上海市人民政府

电视动画

片
获奖奖励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类）
50 万元 中央宣传部

中国电视金鹰奖 最佳电视动画片 30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电视动画片 15 万元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上海市人民政府

其他影视

类型
获奖奖励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 最佳动漫作品奖 50 万元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电视文艺星光奖

（电视文艺等其他门类）
20 万元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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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 获奖奖励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戏剧） 50 万元 中央宣传部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大奖 30 万元

文化和旅游部
文华单项奖 15 万元

中国戏剧奖

梅花表演奖 15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戏剧家协会
曹禺剧本奖 15 万元

其他单项奖 5万元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戏剧奖）
5万元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

文学作品 获奖奖励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图书）
60 万元 中央宣传部

茅盾文学奖 60 万元 中国作家协会

鲁迅文学奖 30 万元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出版政府奖 30 万元 国家新闻出版署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10 万元 中国出版协会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10 万元 中国作家协会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10 万元
中国作家协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戏剧奖）
5万元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

诺贝尔文学奖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奖项 50 万元 国际知名

https://www.so.com/link?m=wSgFrDMUzik6Q6QRMJHLPzJM2fXuHnxjr04MjPdw4JzAI/MOYmRICxGStSe9mpSH+uihZB+htfrqENpBdZe1c2n71NtvjBf9kogWxtmNEUhzg+wtOL14r3Z/K/hN+ySqw8XnTBEQAX6OibePr2KO6GZTqIcBK29iZZpLQxoexKT6C/zPPkULSIXIAT66rQkC1CEqHpOLsPfsJPzN6FOZgQxKwHbGorY5bawYXN5loqgMObc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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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戏

剧、曲艺、

歌曲、杂

技等独立

呈现的节

目或作品

获奖奖励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歌曲）
5万元 中央宣传部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

（音乐、舞蹈、戏剧、曲艺）
5万元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音乐金钟奖

（声乐、器乐）
5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中国曲艺牡丹奖
节目奖 5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曲艺家协会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 3万元

中国舞蹈荷花奖 舞剧奖 15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国杂技金菊奖

（杂技节目奖、滑稽节目奖）
10 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杂技家协会

中国国际吴桥杂技艺术节

金狮奖 15 万元
文化和旅游部

河北省人民政府
银狮奖 10 万元

铜狮奖 5万元

格莱美奖 5万元 国际知名

美术、摄

影等作品
获奖奖励

中国美术奖 金、银、0铜 15、10、5万元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摄影金像奖

（纪实类、艺术类、商业类）
5万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摄影家协会

https://baike.so.com/doc/5763063-59758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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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奖励中奖励标准未标明提名奖励额度的，若获得提名奖项，按照对应奖项我区最高奖励

金额的 10％进行奖励。

第十三条 同一作品先后获得多项奖励的，按最高奖项相应标准奖励；同一作品符合多项区

级财政资金奖励的，不重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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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申报与评审

第十四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区域文化艺术发

展需求，制订征集公告，明确优先发展领域、扶持范围、时限要

求等，公开向社会发布，指导项目申报。

第十五条 引导项目的申报主体按照征集公告载明的条件与

要求确定申报项目，提交申报资料。申报项目应无法律纠纷，无

知识产权（版权）争议，同一项目未经重大修改或改版升级不得

重复申报。

第十六条 申报项目的作品权益属多方所有的，须得到权益

所有者书面授权方可申报。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须经各

参与合作单位同意，由主办单位或主要出资单位申报，对项目负

主要责任。

第十七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分类

筛选，组织项目综合评审，项目综合评审分为资格认定、专家评

审、项目答辩、项目复核四个环节。评审结果提交中共北京市西

城区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审议。

第十八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聘请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良好职业道德的专家，组建评委库。开展项目综合评审工作

时，按照申报项目专业分类，随机抽取确定若干名专家组成项目

评审组，对参评项目进行评审打分并提出扶持和奖励建议。

第十九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根据评审评分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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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建议拟定引导项目入围名单，经区政府专题会审定获得立项

扶持和奖励的入围项目应向社会公示、公告。

第二十条 申报主体对入围结果有异议的，可自结果公示之

日起 15 日内，向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提出书面复查请求。

对项目评审组的艺术或学术判断持有不同的意见，不得作为提出

复查请求的理由。

第二十一条 对申报主体提出的复查请求，北京市西城区文

化和旅游局应自收到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审查。认为原决定符合

本办法规定的，予以维持，并书面通知申报主体；认为原决定不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撤销原决定，重新组织评审作出决定，并书

面通知申报主体。

第二十二条 扶持和奖励项目公示期结束后，北京市西城区

文化和旅游局与获得立项扶持和奖励的申报主体（即项目承担主

体）签订《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导扶持/奖励项目协议

书》，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按协议约定拨付项目资金。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扶持和奖励：

（一）项目不符合党和国家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或知识产权

等存在争议；

（二）申报主体通过欺骗、剽窃、贿赂等不正当或非法手段

获得奖项；

（三）申报主体正在进行影响该单位（机构）正常经营活动

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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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主体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正在被有关部门调查，或

被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并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被公示的；

（五）其他不宜予以扶持和奖励的情形。

第六章 监督检查与违约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以上政策条款与本区实施的其他政策条款性质

相同的，申报主体只能适用其中之一条款，不得重复享受。

第二十五条 获得立项扶持和奖励的项目在使用成果时（包

括且不限于播映、演出、展览、出版、发表、宣传、推介等），

须在剧场海报、报纸广告、演出说明书及影视剧和书刊版权页等

显著位置标注“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导扶持/奖励项目”

字样。

第二十六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应对引导项目的版

权归属、成果转化和项目推广等情况加强审查和指导；对扶持项

目的成果转化的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及执行情况和完成情况等加

强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应对入围的引导项

目加强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周期项

目工作实施与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八条 获得扶持的申报主体应遵守国家财政、财务制



— 15 —

度和财经纪律，自觉接受业务主管单位、财政、审计、监察等部

门的监督检查。如拒不配合检查或存在相关违法违规情形，经查

实后中止扶持，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于申报主体提供虚假材料信息，抄袭、侵权

等行为，经查实后追究其法律责任，取消项目申报资格，已拨付

项目资金的予以追回。涉嫌骗取国家扶持和奖励的行为构成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北京

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西

行规发〔2018〕1 号）和《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

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西文旅发〔2021〕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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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武装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区人民

检察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